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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定于2015年5月12日（星期二）采用现

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

会” ），公司于2015年4月2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布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

知。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现发布公司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具体内容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届次：2014年度股东大会

（二）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5月12日（星期二）14:30，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5月12日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15年5月11日15:00至2015

年5月12日15:00。

（四）股权登记日：2015年5月5日（星期二）。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前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

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六）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长沙市芙蓉南路二段128号现代广场公司总部所在地

（七）出席对象：

1.截至2015年5月5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持有公司股票的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本次

会议，也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1.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2.2014年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3.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4.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5.关于续聘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6.关于续聘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7.关于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奖励的议案

8.关于对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奖励的议案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2月14日和2015年4月21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5-011），《第七届监

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5-012），《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15-014）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5-015）。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须持有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

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股东帐户卡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

须持有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2.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出席的，须持有股东帐户卡及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

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有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3.参会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登记时出示原件或复印件均可，但出席会

议时需出示登记证明材料原件。

（二）登记时间：2015年5月7日、8日上午8:30—11:30、下午14:30至17:00。

（三）登记地点：长沙市芙蓉南路二段128号现代广场写字楼8楼董事会办公室。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相关事宜具体说明如下：

（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900

2.投票简称：现投投票

3.投票时间：2015年5月12日9:30－11:30和13:00－15:00。

4.在投票当日，“现投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总数。

5.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元代表总议案，1.00元代表议

案1，2.00元代表议案2，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表1�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 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 议 案 所有议案

100

议案一

2014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1.00

议案二

2014

年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2.00

议案三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00

议案四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00

议案五 关于续聘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5.00

议案六 关于续聘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6.00

议案七 关于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奖励的议案

7.00

议案八 关于对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奖励的议案

8.00

（3）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2�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 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

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

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5）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5月11日15:00，结束时间为2015年5月

12日15:00。

2.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

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

并设置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11:30前发出后，当日下午13:00即可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11:30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

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

定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4.网络投票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2）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3）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4）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18:00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

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五、其他事项

（一）会议费用：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

理。

（二）会议联系方式：

电话：0731-88749889，88749896

传真：0731-88749811

联系人：罗荣玥 吕鑫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四）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授权委托书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5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公司)出席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

东大会。 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按以下意见行使表决权，本人（公司）对表决事项若无

具体指示的，代理人可自行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总议案 所有议案

议案一

2014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议案二

2014

年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议案三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四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五 关于续聘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六 关于续聘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七 关于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奖励的议案

议案八 关于对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奖励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603077

证券简称：和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15-36

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4

年年报事后审核意见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关于对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报

告的事后审核意见函》（上证公函【2015】0402号）的要求，本公司对函件中所提事项进行

了回复，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一、关于公司行业和经营情况

1、公司的业务构成及盈利情况 年报显示，公司产品包括纯碱、氯化铵、双

甘膦、卤水和特种玻璃等。 请结合销量、价格、行业环境和竞争格局等，补充披露各业务板块

营业收入及毛利率的波动原因。

【回复说明】

1、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单位：元）

分产

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

%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

）

毛利率比上年增

减

纯碱

1,196,456,

962.26

963,223,

699.36

19.49 3.97 -2.67

增加

5.49

个百分点

氯 化

铵

136,099,386.70

165,212,

935.00

-21.39 -60.45 -32.35

减少

50.41

个百分

点

卤水

66,832,707.71 31,227,281.53 53.28 -2.29 4.11

减少

2.87

个百分点

双 甘

膦

717,379,830.64

520,120,

999.04

27.50

玻璃

42,814,806.05 35,016,195.68 18.21

其他

14,491,560.01 9,936,196.95 31.43

其他项主要为液氨、硫酸铵、亚氨基二乙腈等产品的销售收入。

2、各业务板块营业收入及毛利率的波动原因

①本年纯碱销量较上年减少6.21%，平均销售单价较上年上升10.86%。从2013年下半年

开始由于下游玻璃行业、房地产业企稳导致市场需求增大，纯碱价格触底回升。 公司本年纯

碱产品销售价格全年基本稳定，销售平稳。

②2014年度化肥行业整体低迷，进入行业低谷，产品价格下跌，公司氯化铵产品量价也

随之下跌；2015年度化肥行业开始复苏，公司氯化铵产品销量回升，销大于产，销售价格也

较2014年度有所回升。

2014年度氯化铵销量较上年减少32.35%，平均销售单价较上年下降41.53%，导致2014

年度氯化铵产品库存增加。

③本年卤水销量较上年减少1.72%，平均销售单价较上年下降0.58%，较上年基本保持

稳定。

④双甘膦、玻璃均为2014年新投产项目，产销稳定，无异常波动。

2、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情况 请根据《格式准则第2号》的相关要求，补

充披露主要子公司的详细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所处行业、主要产品、注册资本、总资产、净资

产、净利润等，以及对公司整体业绩的影响等。

【回复说明】

1、主要子公司的详细情况

子公司全称 所处行业

主要产

品

注册

资本

（

万

元

）

持股

比例

总资产

（

元

）

净资产

（

元

）

净利润

（

元

）

四川和邦磷矿有限公司 采矿 磷精矿

28,600 100%

525,430,

757.47

283,248,

807.85

-778,

026.45

四川和邦盐矿有限公司 采盐 卤水

6,000 100%

201,683,

774.74

109,535,

780.14

9,851,

488.92

四川武骏特种玻璃制品

有限公司

玻璃制造 玻璃

40,000 100%

1,101,217,

553.43

882,685,

148.30

2,142,

185.57

四川桥联商贸有限公司 贸易 无

1,000 100%

9,993,

969.70

9,994,

010.56

-8,479.35

四川合江和邦化学有限

公司

化工 无

2,000 100%

86,346,

001.56

19,986,

001.56

-13,998.44

乐山和邦设备有限公司 工程建设 无

1,000 100%

-1,074,

054.69

乐山市新维自动化工程

有限公司

工程建设 无

300 100%

-929,

270.41

乐山和邦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

化工 双甘膦

9,200 100%

2,297,803,

811.58

458,939,

873.03

139,068,

922.18

注：乐山和邦设备有限公司、乐山市新维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已分别于2014年11月27

日完成注销手续。

2、主要子公司对公司整体业绩的影响

①四川和邦磷矿有限公司本年净利润变动对公司整体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②四川和邦盐矿有限公司本年净利润变动对公司整体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③四川武骏特种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本年净利润变动对公司整体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④四川桥联商贸有限公司本年净利润变动对公司整体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⑤四川合江和邦化学有限公司于2014年3月14日新设， 本年净利润变动对公司整体业

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⑥乐山和邦设备有限公司于2014年1月15日新设，并于2014年11月27日完成工商注销

登记。 本年净利润变动对公司整体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⑦乐山市新维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于2014年1月14日新设，并于2014年11月27日完成

工商注销登记。 本年净利润变动对公司整体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⑧乐山和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2014年4月9日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014年全年实现

营业收入962,977,447.63元、营业利润163,905,776.44元、净利润139,068,922.18元，主要

系双甘膦项目于2014年投产实现的产品销售收益。

3、主要产品的行业风险 目前公司主要的利润来源于联碱产品（纯碱和氯化铵）和

双甘膦业务。 公司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纯碱产销平衡、氯化铵表现困难。 请结合公司的

业务布局、供需情况、行业环境等，补充披露上述行业可能面临的经营风险，并说明公司将采

取的应对策略。

【回复说明】

1、公司联碱产品（联碱：采用联碱法生产工艺，同一工艺流程下，所生产出一吨纯碱和

一吨氯化铵）的纯碱情况

纯碱化学名为碳酸钠，广泛应用于日化、洗涤、玻璃、冶金、造纸等行业。 2014年，我国

纯碱产量2,588万吨，表观消费量2,414万吨，公司产销基本平衡，基于公司区位优势，销售

价格有所上升。 2015年度，公司纯碱生产、价格稳定，库存处于低位。

公司联碱产品的氯化铵情况

氯化铵是一种速效氮素肥料，主要用于作为复合肥原料和农业施肥。 因化肥行业产能

过剩，需求增速放缓，2014年氯化铵价格跌至近年低谷，同时销量减少，库存压力大。 2015

年度，国家宏观调结构政策初见成效，部分落后产能退出，公司氯化铵产品库存量逐步减少，

销售价格较2014年度也有所回升。

联碱产业中纯碱产品，随着国家调结构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显现，未来前景稳定，市场

需求持续可期；氯化铵产品，国家对落后产能淘汰的结果初见成效，当前已经走出价格底部，

需求明显放大，随着行业整合、落后产能的进一步淘汰，产业集中度提高，将有利于具有规

模、技术、质量优势的企业发展。

2、公司双甘膦业务

双甘膦是农药化工行业一种重要的中间体，主要用于生产草甘膦；草甘膦为一种高效、

低毒、广谱灭生性除草剂，在全球范围大面积施用。

2014年度，草甘膦、双甘膦整体市场需求略微增长，但由于草甘膦的主销区南美出现偶

发性的气候异常，导致短暂需求骤然减少，价格下行至近年底部。 随着偶发性因素对市场需

求的影响消除，环保政策趋严，预计未来需求仍将稳定增长，整体而言，草甘膦、双甘膦市场

将持续向好。

公司双甘膦产品产销平衡，质量良好，双甘膦主含量达到98.5%以上，氯化物含量低于

0.25%，处于行业先进水平。公司双甘膦目前产能占国内双甘膦产能的80%。目前已经为中国

第一大出口制造商， 其中国外主要客户包括：Albaugh,LLC、INSECTICIDES (INDIA)�

LIMITED等大型农化品生产商；同时国内主流草甘膦制造商江苏好收成韦恩农化股份有限

公司、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等均为公司主要客户。

同时，由于公司双甘膦项目技术领先、成本控制到位，还改善了行业格局，使众多草甘膦制造

企业更积极的选用双甘膦为原料的工艺制备草甘膦。

就双甘膦业务，公司主要面临双甘膦价格目前低位的情况，公司具有质量、成本、环保优

势，随着环保政策趋严，落后企业淘汰与整合，公司双甘膦业务将持续良好势头。

4、存货大幅增加 公司年报披露，报告期末公司存货账面余额10.13亿元，比上年末的

5.48亿元增长了84.85%。 其中，库存产品增加3.5亿元，原材料增加1.15亿元。 你公司对库存

商品和原材料分别计提了1.09亿元和252.57万元的跌价准备。 请补充披露公司库存产品和

原材料的构成情况，并结合产品的行业状况、下游需求、售价波动等因素分析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的充分性和合理性。

【回复说明】

1、库存产品和原材料的构成情况（单位：元）

子公司全称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金额 跌价准备 金额 跌价准备

原材料

-

联碱

120,783,722.22 65,302,079.19

原材料

-

玻璃

21,091,525.38 2,525,714.33

原材料

-

卤水

4,237,891.46 3,344,534.33

原材料

-

双甘膦

37,776,233.50

库存商品

-

纯碱

34,587,785.00 159,350,870.98

库存商品

-

氯化铵

581,417,525.00 75,305,197.84 312,617,025.00

库存商品

-

玻璃

1,113,729.13

库存商品

-

双甘膦

204,927,223.95 33,449,817.77

发出商品

-

纯碱

6,275,112.54 7,599,446.47

发出商品

-

氯化铵

1,120,500.00 145,127.16 256,500.00

合计

1,013,331,248.18 111,425,857.10 548,470,455.97

2、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

①2014年度武骏玻璃项目一条600t/a原片玻璃生产线于2014年10月投产，前期试生产

原片玻璃做为以后特种玻璃生产线的原材料，但因前期试生产单位成本高于市场售价，本公

司于期末计提跌价准备252.57万元。

②2014年度因化肥行业产能过剩，在内外需求均增长缓慢的情况下，氯化铵价格持续

下行，库存压力大，但同时也导致部分氮肥制造商逐步退出。 2014年底至2015年初，氯化铵

市场销售价格受落后产能淘汰及春耕备肥影响逐渐回升。 本公司根据2014年底及期后已签

订的销售合同，以及考虑2014年底及期后的销售价格变动情况，于期末计提氯化铵跌价准

备7,530.52万元。

③本年双甘膦项目正式投产，期末尚结存前期试生产双甘膦产品6,958.30吨，因前期试

生产单位成本高于市场售价，本公司于期末计提跌价准备3,344.98万元。

④其余原材料及产品因市场状况稳定、售价无异常波动，同时生产成本稳定，不存在可

变现净值低于账面价值的情形，故未计提跌价准备。

5、流动性 报告期末，公司流动资产合计17.84亿元，其中包括存货9.02亿元。 公司的

流动负债合计33.51亿元，其中包括短期借款15.70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7.01亿元。

请补充说明公司是否存在流动性风险，并说明原因。

【回复说明】

本公司于2014年4月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了乐山和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和邦农科” ）51%股权，和邦农科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之前已取得其49%股权），开

始纳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体系核算。 和邦农科主要从事双甘膦的生产与销售。

由于和邦农科双甘膦业务所处行业及业务性质与和邦股份母公司联碱业务存在较大差

异，且双甘膦两条生产线分别于2014年1月、10月投产，纳入合并报表体系的和邦农科双甘

膦业务2014年度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与和邦股份母公司联碱业务存在较明显差异，因此公

司的流动性发生较大变化。

1、母公司财务报表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母公司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亿元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

22.42 18.87

其中

：

存货

6.77 5.53

流动负债

22.81 13.64

其中

：

短期借款

15.20 6.55

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

3.90 4.50

流动比率

（

倍

）

0.98 1.38

速动比率

（

倍

）

0.69 0.98

项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26 -4.50

公司母公司2014年末流动比率为0.98，较2013年末1.38有所下降；2014年末速动比率为

0.69，较2013年末0.98有所下降，主要系受2014年度整个联碱行业市场低迷所拖累，但公司

母公司2014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仍为正。

本公司联碱业务同行业上市公司包括三友化工、山东海化、青岛碱业、华昌化工、新都化

工、双环科技，其2013、2014年度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如下：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三友化工

0.57 0.42 0.64 0.48

山东海化

1.02 0.8 0.64 0.5

青岛碱业

0.74 0.64 0.8 0.69

华昌化工

0.46 0.32 0.55 0.41

新都化工

0.72 0.39 0.78 0.46

双环科技

0.68 0.23 0.67 0.28

同行业平均数

0.70 0.47 0.68 0.47

和邦股份

0.98 0.69 1.39 0.98

数据来源：上市公司年报数据

从整个联碱行业来看，由于近两年联碱行业的持续低迷，整体短期偿债能力均较低；但

与联碱同行业上市公司对比，和邦股份短期偿债能力（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均较同行业平

均数高，体现了较强的短期偿债能力。

随着2014年下半年纯碱业务市场企稳回升，以及2014年底至2015年初，氯化铵市场销

售价格受落后产能淘汰及春耕备肥影响逐渐回升，整体联碱行业销售规模、盈利能力将有所

提升，公司短期偿债能力将进一步增强，流动性风险进一步降低。

2、合并财务报表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合并报表口径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亿元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

17.84 17.06

其中

：

存货

9.02 5.48

流动负债

33.51 14.94

其中

：

短期借款

15.70 6.55

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

7.01 4.90

流动比率

0.53 1.14

速动比率

0.26 0.77

项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5 -4.07

2014年4月，公司收购和邦农科后，由于和邦农科双甘膦项目建成投产运行时间较短，

两条生产线分别于2014年1月、10月投产，主要资产负债为双甘膦项目相关的土地、厂房、设

备等非流动资产以及应付工程设备款、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等流动负债。因此，

和邦农科纳入公司合并报表后，公司2014年末合并口径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等短期偿债

能力指标较2013年末出现下降。

公司2014年末合并口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及较2013年末增长情况及公司通过长期借

款、应付债券等非流动负债筹集资金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增长额

固定资产

28.98 14.55 14.43

在建工程

16.72 6.96 9.76

长期借款

2.10 4.10 -2.00

应付债券

7.92 3.95 3.97

公司近年来处于产业结构调整，核心业务转型的阶段，因此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较大。 公

司2014年末固定资产、在建工程较2013年末增长24.19亿元，而2014年末长期借款与应付债

券仅较2013年末增长1.97亿元，其余均需通过支付流动资产或增加流动负债加以解决，从而

造成公司整体短期流动性趋紧。

随着公司核心业务的转型，当前已形成以草甘膦、双甘膦等农药及农药中间体、智能玻

璃、特种玻璃及原有联碱产品等多主线业务共同发展的格局。 和邦农科双甘膦业务规模的

扩大，双甘膦业务为公司带来的收入、盈利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短期

偿债能力；武骏玻璃项目于2014年11月开始逐步投产进入产能释放阶段，将持续为公司带

来稳定的收入和盈利；此外，草甘膦项目、蛋氨酸项目等按期达产后，相关产品产能将得到释

放，能够有效缓解短期流动性趋紧状况。

综合上述分析，目前公司母公司联碱业务整体短期偿债能力受到整个联碱市场低迷影

响，但仍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 整个公司来看，由于2014年来长期资产投资较多（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且通过长期负债筹资额度有所下降，导致短期流动性趋紧，随着双甘膦业务逐

渐开展以及部分在建工程将按期达产，短期流动性趋紧的状况将会改善。

二、其他财务信息披露

1、预计负债 公司与四川泸天化弘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涉及诉讼金额为13,660,917元。 根据乐山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公司应当支付工程款7,

075,000元及利息，增量工程价款572,880.37元。 公司针对利息部分提起上诉。 针对上述

纠纷，公司仅确认预计负债572,880.37元。 请补充披露上述预计负债计提的充分性并说明

理由。

【回复说明】

就该涉讼负债，本公司已于建设工程完工时就合同内工程款部分确认应付账款7,075,

000.00元。

对于乐山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增加的合同外增量工程价款572,880.37元及利息部

分，本公司认可合同外增量工程价款572,880.37元，故确认预计负债572,880.37元；对于利

息部分，本公司不予认可，并于2014年10月上诉至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目前尚难以预计判

决结果，故未缺认相关预计负债。 本公司就该诉讼事项预计负债计提充分。

2、预付款项 公司报告期末预付款项达1.19亿元，比上年末的0.70亿元增长了70%。

其中，1年以内的预付款项为1.17亿元。 请补充披露1年以内预付款项的主要构成情况，并说

明预付款项大幅增长的合理性。

【回复说明】

1、1年以内预付款项的主要构成情况（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联碱业务材料采购款

61,517,466.00 55,038,870.81

玻璃业务材料采购款

7,354,557.15 9,304,292.80

采盐业务材料采购款

2,800,609.81 2,834,370.90

双甘膦业务材料采购款

45,205,740.06

其他预付款项

160,000.00 435,000.00

合计

117,038,373.02 67,612,534.51

2、预付款项大幅增长的原因

1年以内预付款项较上年增加49,425,838.51元，主要系和邦农科本年新纳入合并报表

范围，双甘膦业务材料采购款增加45,205,740.06元所致。

3、其他应付款 报告期末公司的其他应付款余额为1.38亿元，其中包括单位往

来款1.22亿元，借款及利息1125.22万元。 请补充披露上述款项的具体构成和相关属性等基

本情况，同时说明相关事项是否达到披露标准，是否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回复说明】

1、单位往来款、借款及利息具体构成情况

项目 期末余额 账龄 款项性质

单位往来款

：

四川省盐业总公司

60,000,000.00 1

年以内

、

1

—

2

年 往来款

泸州临港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62,000,000.00 1

年以内 往来款

小计

122,000,000.00

借款及利息

：

泸州兴园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00.00 2

—

3

年 借款本金

泸州兴园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1,252,222.22 1

年以内

、

1

—

2

年

、

2

—

3

年 借款利息

小计

11,252,222.22

2、四川省盐业总公司系乐山和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重组进入公司之前的控股股东，6,

000万元往来款系四川省盐业总公司给予乐山和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重组项目资金支

持。 泸州临港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临港产业园区的建设开发、产业发展，6,200

万元往来款系政府给予四川武骏特种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的项目资金支持；泸州兴园建设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1,000万元系公司收购四川武骏特种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之前产生的借款。

以上相关事项均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但未达到披露标准，无需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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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 5�月 4�日，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 （150155� 号）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昆明制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申请文件》（公司名称于2015年4月2日由 “昆明制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相关公告刊登于2015年4月3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30� 日内向中国

证监会行政许可审查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具体意见如下：

一、重点问题

1、针对本次收购华方科泰100%股权：

①按申报材料， 华方科泰主要从事青蒿素类抗疟药品业务， 目前蒿甲醚针剂等已向

WHO申请PQ认证，该认证对未来业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请申请人补充说明该认证对拟

收购资产未来经营是否存在重大影响，收益法评估结论是否以该认证为前提。

②按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华方科泰评估价值为3.13亿元，按收益法评估结论，华方

科泰评估价值为2.53亿。

请申请人结合资产特征说明资产基础法与收益法评估结果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因。

请保荐机构核查华方科泰资产是否存在经济性贬值。

③请申请人及评估师结合预案中“昆明制药和华方科泰可以借助双方现有的销售渠

道...实现规模经济和协同效应” 的表述，说明本次收购是否考虑了收购完成后的协同效

应。

④按发行预案，2013年华方科泰合并净利润主要来自于下属子公司， 而2014年1-10

月合并净利润主要来自于母公司。 此外，华方科泰2013年、2014年1-10月（评估基准日）

及2014年合并口径净利润分别为2082.� 2万、749.� 6万及34.� 4万，2014年标的资产净利润

下滑明显。

请申请人说明上述母子公司净利润变动的原因， 并请说明2014年华方科泰净利润大

幅下滑的原因。

请保荐机构核查华方科泰过去三年经营业绩的稳定性， 并请核查造成2014年业绩大

幅下滑的因素是否可能影响未来收益。

请评估师结合2014年经营业绩波动的影响，以及过去三年非经常性损益的占比情况，

说明收益法评估的审慎性。

2.按计划，中药现代化提产扩能建设项目（二期）项目将于 2016年启动，在项目启动

前，本次募集资金可能闲置。

请申请人说明在该项目启动前，募集资金是否存在其他使用计划。请保荐机构进行核

查。

3.请申请人提供本次补充流动资金5.07亿元的测算依据。请结合2014年购买1.45亿元

理财产品的资金来源，分析说明本次补充流动资金金额的合理性。

请保荐机构进行核查，并就本次补充流动资金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第十条的规定发表意见。

4.请保荐机构、律师就目前申请人采取的解决与其实际控制人之间同业竞争的措施

是否严格履行了有关承诺，是否充分有效发表明确意见。

5.根据本次发行预案，申请人控股股东全额认购本次发行股份。 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

律师核查其从定价基准日前六个月至本次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是否存在减持情况或减持

计划，如是，就该等情形是否违反《证券法》第四十七条以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第三十九条第（七）项的规定发表明确意见；如否，请出具承诺并公开披露。

二、一般问题

1.请保荐机构补充核查发行预案中披露的各年关联交易金额与尽调报告中关联交易

金额存在差异的原因。

2. 请申请人会计师说明对非洲及东南亚等销售网点的发出存货所实施的审计程序。

3. 2014年度，重庆市吉和药品有限公司、云南省医药有限公司及重庆恒韵医药有限公

司同时为申请人前五大客户与供应商。

请申请人简要说明与上述三家公司的业务往来内容， 请补充说明对云南省医药有限

公司三年以上应收款的成因及余额。

4.请申请人补充说明剩余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5. 请申请人公开披露本次发行当年每股收益、 净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指标与上年同期

相比，可能发生的变化趋势和相关情况，如上述财务指标可能出现下降的，应对于本次发

行摊薄即期回报的情况进行风险提示，或在招股说明书中就该情况作重大事项提示。

请申请人公开披露将采用何种措施以保证此次募集资金有效使用、 有效防范即期回

报被摊薄的风险、提高未来的回报能力。 如进行承诺的，请披露具体内容。

6. 请申请人公开披露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釆取处罚或监管措施的情

况，以及相应整改措施；同时请保荐机构就相应事项及整改措施进行核查，并就整改效果

发表核査意见。

公司将与相关中介机构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及时组织有关材料， 在规定的期限内

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有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5日

证券代码：

601636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

2015-034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2012年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 “激励计

划” ），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期为自授予日（2012年5月4日）起的48个月分

四期解锁，锁定期分别为12个月、24个月、36个月和48个月。若达到解锁条件，激励对象可分

四次解锁， 分别自授予日起12个月后、24个月后、36个月后、48个月后各申请解锁授予限制

性股票总量的10%、30%、30%、30%。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的第三期和预留授予的第二期，解锁条件中的

公司业绩考核条件如下：

（1）激励对象申请获授限制性股票解锁的前一年度，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6%；

（2）激励对象申请获授限制性股票解锁的前一年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与2011�年度相比年均复合增长率不低于10%。

各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

根据公司2014� 年度财务报表及其《审计报告》（CHW证审字[2015]0139号），公司

2014�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资产收益率为5.2%；公司2014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与2011年度相比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21%， 因此未能满足公司激励计划设定的解锁业绩

考核条件。 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 公司需回购注销该部分限制性股票， 回购注销数量为

843.69万股。

公司将于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4年年度报告》后，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审

议有关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在相关会议通过后办理有关回购注销手续。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五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

601636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

2015-035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质押解除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5月5日，本公司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福建旗滨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

旗滨” ，持股数为34,95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4.31%）通知：2015年5月4日，福建旗滨将

质押给深圳中民京湖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3,9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83%）股

权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解除手续。

截至公告日，福建旗滨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中用于质押的股份数为22,100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21.69%。

2015年5月5日,本公司接到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俞其兵先生（持股数为16,100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5.80%）通知：2015年5月4日，俞其兵先生将质押给深圳中民南湖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的16,1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80%)股权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解除手续。

截止公告日,俞其兵先生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已全部解除质押。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五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

603567

证券简称：珍宝岛 公告编号：临

2015-002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交易于

2015年 4�月 30�日、2015�年 5�月 4�日、2015� 年 5� 月 5�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

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

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

（二）经公司自查及向公司控股股东虎林创达投资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方同华

先生、辛德丽女士）函证确认，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涉及本公司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

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

未来三个月内不会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有关公司信息以

公司在上述指定网站、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5�月6�日

证券代码：

603318

证券简称：派思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05

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

当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

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2015年4月30日、5月4日、5月5日，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

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

价格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

处。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

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公司承诺未来3个

月内不会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经向控股股东大连派思投资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谢冰先生函证确认， 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

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承诺至少未来 3�个月内不会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四、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目前不存

在任何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

悉本公司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

五、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网

站、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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